
股票代码
: 002239� � � � �

股票简称
:

金飞达 公告编号
: 201 0- 001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告所载
200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

一、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

１－１２

月
） （

２００８

）

年
（

１－１２

月
）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９９

，

１６０

，

９２５．８８ ８３７

，

０５６

，

４６８．９５ －５２．３１

营业利润
４１

，

７７８

，

４０８．１４ ６２

，

５２４

，

５８５．９４ －３３．１８

利润总额
４２

，

１４１

，

５６７．４０ ６５

，

８６８

，

５６０．１３ －３６．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０

，

８０８

，

９７８．７３ ５０

，

３２９

，

３８７．７２ －３８．７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５３３ ０．２８ －４５．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９０％ １３．７９％ －７．８９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

１２

月
）

末
２００８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６３０

，

７５３

，

４７１．１７ ６８２

，

００９

，

２８４．７３ －７．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５３１

，

５０１

，

５８７．６６ ５１３

，

８７２

，

２８２．８８ ３．４３

股 本
２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２．６４ ３．８３ －３１．０７

注： 上表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００８

年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末

股本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

２００９

年以来美国包括服装在内消费市场长时

间处于低迷状态，到四季度才稍有好转，而本公司的产品

９０％

以上销往美国市场，

导致公司订单快速下滑，营业收入与利润都大幅下降。 在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扶

持下，公司通过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使得利润的降幅明显小于收入的下降幅度。

２

、主要指标增减变动原因

（

１

）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均

超过

３０％

，主要原因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订单大幅减少，其次，报告期内公司

出售了控股子公司美国

Ｌａｎｃｏ

公司，由此影响收入下降的比例约

８．５％

。

（

２

）股本和每股净资产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

１０

转

５

股的分配方案。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4

201 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

002328� � � �

证券简称
：

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0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

1

、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

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5%-40%

。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389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51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毛利率产品的销售占比增加；此外，由于原材料

价格下降，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的改进

,

同类产品的毛利率同比有所提高，使综合

毛利率水平同比大幅增加，净利润同比上升。

四、其他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09

年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元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0666� � � � �

证券简称
：

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

201 0- 3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

月

8

日下午

3

时

整在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

7

层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第五届

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由刘海涛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12

名，实际出席的

董事

12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

、 批准本公司收购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36%

股权，同意本公司（作为受让方）与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签

署《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36%

股权转让之股权转让协议》。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决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将上述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姚

育明董事总经理于适当时候发出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0666� � � � �

证券简称
：

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

201 0- 4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本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收购尚需取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本次收购的风险因素

关于本次收购，本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如下：

1

、中国信托行业及资产管理行业竞争激烈，同时亦受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

的影响，中融信托的过往盈利能力不预示其未来盈利能力。

2

、中国信托行业及资产管理行业受到高度监管。 若中融信托出现任何重大

违法情形，其持有的金融许可证可能被吊销，从而对其业务及财务状况将产生

不利影响，另外，中国政府或监管机关如果出台相关规范信托公司的新规定，而

中融信托可能因不符合新规定而导致无法继续从事信托业务。

3

、就本次收购事项，本公司已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了相关尽职调查，尽管如

此，中融信托仍可能存在分支机构向监管部门备案、税收缴付、外汇、社保及在

集合资金计划的设立等方面存在未完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情形，而该等违法情形将可能使中融信托受到行政处罚、向他人赔偿

或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

一、交易概述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

月

8

日与中植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中植集团

"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120,000

万元的价格受让其持有的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下称

"

中融信托

"

）

36%

的股

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8

日下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由刘海

涛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2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12

人，符合《公司法》和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出席会议的董事对议案进行表

决，并以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次交易的议案。 本

公司全体

4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公允，未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已获得本公司董事会的同意，尚需履行如下程序：（

1

）该议案需提

交本公司股东大会以及中植集团股东大会审议；（

2

） 本次股权收购需取得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

"

中国银监会

"

）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中植集团，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230000100006799

号《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39

号

A

单元

1515

；法定

代表人为刘伟器；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50,000

万元；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公司主营业务为：资产投资及资产管理；

销售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煤炭制品、石油制品、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中植集团的股权结构为：刘洋，出资比例

80%

；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出资比例

20%

。 中植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刘洋。

中植集团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收购资产的名称：中融信托

36%

的股权。

类别：股权投资。

权属：该项资产无设定担保、质押等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无涉及诉

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所在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中融信托净资产截止

2009

年

8

月

31

日帐面价值为

56,628.90

万元， 评估

价值

356,700.00

万元（评估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同时于巨潮资讯网登载的资产评

估报告及其说明）。

中植集团获得该项资产的时间、方式和价格：

1

、

2002

年，中融信托前身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

"

哈国投

"

）进行重

新登记和增资，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32,500

万元， 由中植集团出资

12,000

万

元，哈尔滨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下称

"

哈国资

"

）出资

8,000

万元，黑龙江省牡丹江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新材料股份

"

）出资

5,000

万元，哈兹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

"

哈兹股份

"

）出资

5,000

万元，哈尔滨宏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2,

5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植集团持有中融信托

36.92%

的股权。

2

、

2004

年，哈慈股份将其持有中融信托的全部股权以

5,000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中植集团。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植集团的出资额变更为

17,000

万元，持

有中融信托

52.31%

的股权。

3

、

2006

年

10

月

10

日，中植集团与新材料科技签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新材料科技将其持有的中融信托全部股权（

15.39%

）以

5,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中植集团。

2009

年

7

月

27

日，哈尔滨银监局批准本次股权转让，

2009

年

8

月

10

日，中融信托在哈尔滨工商局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中植集团的出资额变更为

22,000

万元，持有中融信托

67.69%

的股权。

中融信托的运营情况：

1

、中融信托持有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230100100002118

号《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

33

号；法定代

表人为刘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5

亿元；实收资本为

3.25

亿元；公司类型为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按金融许可证核准的项目从事信托业务；成立

日期为

1993

年

1

月

15

日。 该公司的股东分别为： 中植集团， 占注册资本的

67.69%

；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24.62%

；大连新星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7.69%

。中融信托目前经营正常。哈尔滨经济开

发投资公司与大连新星房地产开发集团暂未书面确认放弃该股权的优先受让

权。

2

、中融信托自

2006

年以来一直经营信托管理业务。 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中融信托负责管理的信托计划共

294

份，涉及资产规模共计约人民币

659.8

亿元；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其负责管理的信托计划共

321

份，涉及资产规

模共计约人民币

703.2

亿元。

中融信托所管理的信托资产包括非上市股权，上市股本证券，相关抵押品

及投资基金等。 中融信托的所有资产及客户均位于中国，信托计划受中国法律

监管。 就中融信托管理的大多数信托计划而言，其客户包括政府、公共团体、财

务机构和私营公司。 少数信托计划归类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类别，而该等中融

信托的客户乃拥有高价值资产的个别人士，亦包括机构投资者。

就大多数安排而言， 其产生的收入来自于信托资产规模厘定的利息收入、

固定管理费、管理费、佣金、绩效费、投资收入、公平值变动收入及其他业务收

入。 至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收入来自投资收入和固定管理费。

3

、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德师京报

(

审

)

字

(10)

第

S0005

号 《审计报告》， 中融信托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48,492,

302.95

元，负债总额

299,809,093.75

元，应收款项总额

90,544,626.90

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元，净资产

348,683,209.20

元，营

业收入

280,616 ,114.31

元，营业利润

101,293,858.94

元，净利润

103,375,545.51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286,161.64

元；截止

2009

年

8

月

31

日资

产总额

854,700,137.25

元，负债总额

288,411,151.48

元，应收款项总额

108,215,

916.73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元，净资产

566,

288,985.77

元，营业收入

378,165,831.47

元，营业利润

300,772,126.90

元，净利

润

220,080,441.32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086,142.96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8

日与中植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下称

"

收购

协议

"

），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定价

本次交易的定价按照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09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京都中新评报字（

2010

）第

00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确定

的中融信托

36%

股权价值

128,412

万元为定价基础，最终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壹拾贰亿元整（

RMB1,200,000,000.00

）。

（二）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1

、本公司应于收购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植集团书面提供

的中融信托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壹亿元整（

RMB100,000,000.00

），作为本次交易

的预付款并由中融信托予以保管。

上述预付款于本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时，即视为第一期股权转让

价款的一部分，本公司在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时只需再实际支付人民币伍

亿元整（

RMB500,000,000.00

），该等预付款由中融信托支付给中植集团。

如本公司在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前单方解除收购协议，则上述预付款将

视为本公司对中植集团因本公司单方解除收购协议所受损失的赔偿。

如中植集团在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前单方解除收购协议，则在其提出解

除或终止收购协议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上述预付款， 并另行向本公司支

付人民币壹亿元整（

RMB100,000,000.00

），作为赔偿。

如出现收购协议约定的其他解除或终止该协议的情形（本公司违约导致本

协议解除或终止的情形除外）， 则中植集团应保证自收购协议解除或终止之日

起

10

个工作之日内中融信托应向本公司全额归还上述预付款。

2

、 在先决条件全部得以满足且收到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核准变

更通知书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收购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相

关证明文件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本公司向中植集团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人民币陆亿元整（

RMB600,000,000.00

）（含上述预付款）。

3

、（

1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伍亿元整（

RMB500,000,000.00

），于本公

司当年聘任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前出具的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审计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该审计报告须为标准无保留

意见，且该审计报告所确认的该会计年度中融信托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肆亿元

整（含人民币肆亿元整，

RMB400,000,000.00

）。

（

2

）如

2010

年实际利润少于人民币肆亿元整，本公司有权扣除人民币肆亿

元与经审计中融信托该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之间的差额 （

"2010

年度可扣除金

额

"

），若该等差额大于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则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全部扣除。

（

3

）如本公司聘任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未能于

2011

年

3

月

1

日能出具审

计报告又无任何解释的，本公司须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

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

4

）如在

2011

年

3

月

1

日前本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未能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双方应在知晓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未能出具之日起

15

日内就该会计年度的净利润数额进行协商确定。 如双方未能在前述协商期间内

达成一致的，中植集团可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聘

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中融信托

2010

年度再次进行审计，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应在协商期限届满之日起

100

日内出具，双方均应认可该审计报告所

确认的该会计年度中融信托净利润数额。 本公司有义务在中植集团向其提供该

审计报告原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根据该数额和上述

3

（

1

）、（

2

）所述方式计算

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4

、（

1

）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壹亿元整（

RMB100,000,000.00

），于本公司当年

聘任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前出具的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审计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该审计报告须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且该审计报告所确认的该会计年度中融信托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肆亿元整（含

人民币肆亿元整，

RMB400,000,000.00

）。

（

2

）如

2011

年实际利润少于人民币肆亿元整，本公司有权扣除人民币肆亿

元与经审计中融信托该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之间的差额 （

"2011

年度可扣除金

额

"

），若该等差额大于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则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全部扣除。

（

3

）如本公司聘任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未能于

2012

年

3

月

1

日能出具审

计报告又无任何解释的，本公司须于

2012

年

3

月

1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

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

4

）如本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在

2012

年

3

月

1

日前未能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双方应在知晓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未能出具之日起

15

日内就该会计年度的净利润数额进行协商确定。 如双方未能在前述协商期间内

达成一致的，中植集团可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聘

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中融信托

2011

年度再次进行审计，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应在协商期限届满之日起

100

日内出具，双方均应认可该审计报告所

确认的该会计年度中融信托净利润数额。 本公司有义务在中植集团向其提供该

审计报告原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根据该数额和上述

4

（

1

）、（

2

）所述方式计算

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

、 如果

2010

年度可扣除金额或

2011

年度可扣除金额分别大于第二期股

权转让价款或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则中植集团应在本公司向其提供该会计年

度审计报告（适用本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或该会计年度审计报告（适

用中植集团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对本公司予

以全额弥补， 应弥补金额

=

（人民币肆亿元

-

最终确认的该年度中融信托经审计

所产生净利润）

-

本公司该期应付股权转让价款。

6

、（

1

）如本公司聘请的进行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中融信托

2012

年度净利润低于人民币肆亿元（不含人民币肆亿元整），则中植集团在本公司向

其提供该会计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将人民

币肆亿元与该会计年度中融信托经审计的净利润之差额对本公司予以全额弥

补。

（

2

）如本公司聘任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未能于

2013

年

3

月

1

日能出具审

计报告又无任何解释的，本公司应放弃

6

（

1

）所述之中植集团作出弥补的权利。

（

3

）如本公司聘任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未能于

2013

年

3

月

1

日能出具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双方应在知晓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未能出具之日起

15

日内就该会计年度的净利润数额进行协商确定。 如双方未能在前述协商期间内

达成一致的，中植集团可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聘

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中融信托

2011

年度再次进行审计，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应在协商期限届满之日起

100

日内出具，双方均应认可该审计报告所

确认的该会计年度中融信托净利润数额，中植集团在该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人民币肆亿元与最终的该会计年度中融信托经审

计净利润之差额对本公司予以全额弥补。

7

、 在上述任何一个会计年度出现上述第

4

和

5

条所述应弥补本公司之金

额，中植集团承诺针对该会计年度以现金方式弥补的应弥补本公司之金额不低

于

50%

，并在该会计年度所享有的中融信托之可分配利润应首先用以支付中植

集团应弥补本公司之金额，如中植集团享有的该会计年度可分配利润尚不足以

弥补，则其享有的该会计年度之后的任何会计年度中融信托可分配利润应优先

向本公司弥补。

8

、如应弥补本公司之金额在

2015

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仍未能全额得

以弥补，则本公司有权要求中植集团以现金或其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资产按照

本公司之要求予以及时、全额弥补。

9

、如果在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中融信托发生再投资一家或多家公司或

企业，且符合中国会计准则需要合并报表的情形，则上述年度应被审计的中融

信托净利润应以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金额的方式计算。

（三）资产交付

自收购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 中植集团应负责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应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即主管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出具核准变更通知书之日）为目标股权交割日。

（四）先决条件

于本公司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之前，以下条件应获得满足：

1

、中融信托已就收购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取得了中国银监会的批准；

2

、本公司股东大会依照其组织章程、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批准收购协议和其预期的各项交易；

3

、中融信托其他股东同意放弃对该等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

、本公司已按照规定向中国银监会报送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的材料。

（五）中植集团的保证

中植集团承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如因以下原因

使中融信托遭受任何损失，中植集团应当将中融信托所受损失的

36%

以现金的

方式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1

、因未向本公司披露的交割日前已经存在的担保、债务、司法判决、行政处

罚等原因；

2

、因交割日前中融信托违反法定义务导致中融信托对委托人、受益人或其

他相关第三方承担法律责任；

3

、因交割日前中融信托的行为违反其签订的任何合同、协议或出具的其他

法律文件导致中融信托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六）公司治理

1

、中融信托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包括

2

名独立董事。 其中，董事会成员

中的

4

名非独立董事应选举本公司推荐人士担任， 中融信托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副董事长

1

名，并由本公司提名及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产生。 中融信托的

一名现有股东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公司有权提名一名非独立董事。

2

、总经理的聘任和解聘经董事会会议过半数同意通过，财务负责人应聘任

本公司推荐人选。

3

、中融信托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除

1

名职工监事外，其余监事应选举

本公司和中植集团分别推荐的

1

名人选担任。 监事会主席由中植集团推荐人选

并经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七）违约责任

除收购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收购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

承诺、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则视为违约，守约的一方有权要求违

约方继续履行收购协议，并应赔偿另一方因其违约造成所有直接和间接的经济

损失。 违约方应按照收购协议约定的违约方应付守约方或中融信托相关对价、

赔偿、补偿或其他任何款项之金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股权转让协议》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银监会批准。

此外，就上述

"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6

（

1

）所述之中植集团应弥补的差额，

中融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其为该等应弥补的差额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中植集团应弥补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主要从事制造及销售纺织机械及物业开发。

受全球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国内外纺织品市场发展明显放缓，及

纺织机械市场需求疲弱。 因纺织机械市场需求低迷，本公司主营业务受到重大

影响。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纺织业前景仍不明朗，纺织机械制造企业收到的订单

量短期内较难出现大幅增长，纺织机械市场的需求可能会维持低迷状态。 因此，

本公司希望可以通过并购持售股权探索新业务机会以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我国信托行业经营活跃，自

2007

年信托新规实施以来得到较快发展，发展

迅速，有望成为金融行业的新的发展支柱之一；中融信托凭借其专业的业务团

队、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规范的公司治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向信托行业

的拓展亦将带动本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发展， 提高本公司现有业务的竞争能

力。

本公司认为，此次对中融信托的股权收购事项对本公司来讲，有如下裨益：

（

1

）有利于本公司实现业务转型，扩大业务范围，在原有纺机主业的基础上

增加金融业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

2

）信托行业与纺机行业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不同，有利于本公司降低因

主业相对单一而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

（

3

）本公司可凭借信托业务这一金融平台，实施对纺机主业的支持，一方面

通过中融信托开展融资租赁，扩大纺机销售；另一方面中融信托亦将协助本公

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使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充分融合，发挥高效作用；

（

4

）随着信托行业不断规范、迅速发展，本公司能够实现较高回报，进一步

支持纺机主业的发展，同时能够扩大本公司的影响力，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

更好地回报股东。

收购事项完成后，本公司将拥有中融信托

36%

的股权，并取得中融信托控

股权。 因此，中融信托的资产及负债和财务业绩将于本公司下一份综合账目入

账。

公司董事认为， 收购协议的条款及所需支付的对价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订

立，属公平合理，并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股权转让协议》；

4

、中融信托财务报表；

5

、京都中新评报字（

2010

）第

00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6

、德师京报

(

审

)

字

(10)

第

S0005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

600851 /90091 7 � � �

股票简称
：

海欣股份
/

海欣
B

股 编号
：

临
201 0- 001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在上海市福州路

666

号金陵海欣大厦

18

楼公司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8

人（副董事长王海鸟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

董事长徐文彬先生代为表决）；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关于向中国银行松江支行申请集团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10

年度向中国银行松江支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量为本外币合计

3

亿元人民币（其中，集团本部申请的授信额度总量为

1.6

亿元；下属子公司申请

的授信额度总量为

1.4

亿元），期限壹年。 公司以所持的长江证券

4000

万股股

权进行质押担保。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审议《关于投资上海力宝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投资设立上海力宝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其

中，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50

万元，公司出资

250

万元，各占

50%

；经营

范围为：物业管理。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三、审议《上海海黄时装有限公司停产清算的议案》。

海黄时装成立于

1994

年

5

月，注册资本

221

万美元，其中：公司投入

90.61

万美元，占

41%

；三黄（上海）有限公司占

39%

；上海添蕴实业有限公司占

20%

。 近

几年来， 海黄时装经营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

2008

年度净利润为

-141.77

万元，

2009

年度净利润为

-598.97

万元。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海黄时装的总资产为

2859.12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1327.56

万元人民币。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

理停产清算事宜。 公司投资海黄时装的损益情况待清算完成时另行公告。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四、审议《关于海欣美国公司北卡工厂资产出售的议案》。

1

、以

200

万美元价格向

GLENOIT FABRIS TT CORPORATION ONC.

出售

美国公司北卡工厂的全部土地、厂房及部分设备。

公司于

2002

年

8

月以约

499.9

万美元收购美国北卡工厂， 自收购以来经

营情况一直不理想，截至

2009

年底累计亏损约

620

万美元。

此次拟出售厂区的土地总面积为

58.33

英亩，合

23.6

万平方米；厂房的建

筑面积为

45

万平方英尺，合

4.18

万平方米。 截至

2009

年底，拟出售土地的净

值为

25.7

万美元，厂房的净值为

123.02

万美元，经美国

State Certified General

Real Estate Appraiser,A20

和

Certified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Appraiser,A2966

评估，土地和厂房的评估值合计为

48

万美元至

52

万美元（评估时间：

2009

年

3

月）；设备的净值为

182.48

万美元（

2009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值，未经审计）。

2

、付款方式为在

2010

年

2

月

15

日前以美元一次性支付。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五、审议《聘任常务副总裁陈曙跃为公司总裁的议案》，聘任陈曙跃先生为

公司总裁。

独立董事杨朝军、陈小洪、郭永清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

7

票 反对：

1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

600851 /90091 7 � � �

股票简称
：

海欣股份
/

海欣
B

股 编号
：

临
201 0- 002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9 年度业绩扭亏为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报告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计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计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09

年度略有盈利，具

体数字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确定。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34,480.27

万元人民币。

2

、每股收益：

-0.2857

元人民币。

三、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

2008

年度公司为加快实施地处上海的纺织企业调整和转移战略， 关闭和

转让严重亏损企业， 产生非经常性损失约

2.6

亿元人民币；

2009

年度非经常性

损失同比大幅下降，经营性亏损同比有所减少，公司合并净利润略有盈利。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21 04 � � � � �

证券简称
：

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09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追加限售期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钱云宝先生的承诺函，承诺对所持公司股份追加限售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钱云宝先生持有本公司

88,128,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0%

，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现任公司董事长。 在公司上市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

的股份。

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截止公告日，钱云宝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其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88,12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

）

已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全部解禁，解禁后的股份中

66,096,000

股（占其持股数的

75%

）为高管锁定股，剩余的

22,032,000

股（占其持股数的

25%

）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二、追加承诺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公司董事长钱云宝

就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作如下承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本次公告披露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6

日）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止，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全部

88,128,000

股

公司股票。

钱云宝先生同时承诺：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减持股

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将及时督促钱云宝先生严格履行承诺， 若钱云宝先生违反承诺减

持股份，公司董事会将保证主动、及时要求钱云宝先生履行违约责任，并及时按

信息披露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0021 58� � � � �

证券简称
：

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

201 0- 001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1

月

25

日，公司接到保荐机构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财

富证券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的函》，因原指派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代表人肖维平先生工作变动，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财富证券决

定由保荐代表人黄崇春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本次变更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为张克锋先生、黄崇春先生。

附：黄崇春先生简历

黄崇春，男，

1972

年

3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1997

年起从事投资

银行业务，现任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曾先后供职于湘财证券、华欧

国际证券，主持或参与了新五丰、岳阳纸业、南岭民爆等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新

股发行上市工作和金健米业、云南铝业、华天酒店、北方创业等上市公司再融资工

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经验。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022� �

证券简称
：

科华生物 编号
：

201 0－001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以邮件和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周一）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

6

名董事均

参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

《关于增设公司职能部门的议案》；

为使公司的组织结构更能适应企业经营管理需要和战略发展要求，董事会

同意对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增设投资部与市场部。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公司

2009

年度核销资产损失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09

年度核销财产损失共计玖拾伍万肆仟零壹拾贰元陆角玖分

（

￥954,012.69

）。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在

2010

年度内为上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

1,000

万元（含本数）的贷款担保额度及不超过

300

万美元（含本数）的进口

信用证担保额度。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议案详见当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0-002

）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

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022� � � �

证券简称
：

科华生物 编号
：

201 0－00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

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上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企业发展

"

）新年度经营发展的需要，同意本公司在

2010

年度内

为其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

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含本数）的贷款担保额度；

2.

为其向银行申请办理的不超过

300

万美元（含本数）的进口信用证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发展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77.938%

），主要从事医疗仪器

代理批发业务，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012

万元，净资产

8,099

万元；

200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011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为企业发展合

并报表数据）

三、担保协议和信用证担保书等文本的签署

在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内，公司将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

的担保协议，担保期限应不超过担保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方式。

此外，本公司将为企业发展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不超过

300

万美元的进

口信用证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用途主要为企业

发展公司购买代理的进口商品。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本公司与银行签署担保协议、信用证担保书等相关

法律文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企业发展作为一家专业从事进口仪器代理的公司，对资金

有较大需求，为支持其业务做大做强，由本公司对其提供资金担保等方面支持

是必要的，担保风险总体是可控的，理由如下：

1.

本公司作为企业发展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77.938%

），对其有绝对的

控股权和控制力，与对其他第三方的对外担保相比

:

风险较小、可控性强。

2.

企业发展有着较好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预计担保事项不会给本公司

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3.

作为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会要求企业发展应积极应对业务拓展的需求，

加强对其自身子公司、办事处的控制，合理筹划，稳健经营，努力提高资金利用

效率，拓展分销渠道，细分产品市场，平衡库存与资金的矛盾，加强购销存管理，

将贷款、库存及应收账款的风险有效降低。

4.

在新年度内，本公司将通过企业发展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加

强对企业发展经营管理的控制，并由本公司财务部和内部审计部从公司总

体战略出发，加强对企业发展的财务和审计监督，保障其经营安全和资金

安全。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担保行为均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必

要的审议程序，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程序；充分揭示了对外

担保存在的风险，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

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公告日

,

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546.67

万元

(

包括信用证担保

546.67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约

2.40%

。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60037 2� � � �

证券简称
：

*S T

昌河 编号
：

临
201 0� - � 02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全年业绩将扭亏为盈。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09

年全年业绩将实现盈利。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424,873,064.53

元

2

、每股收益：

-1.04

元

三、实现盈利的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主营业务已由汽车制造变更为航空照

明及控制系统制造等，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扭亏为盈。

具体数据将在

2009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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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上午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泉发路公司三楼会议

室以现场加通迅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

送达。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到会董事

6

人，董事李占通先生、独立董事张继

勋先生、独立董事刘培勋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李占通先生委托姚小青先生参

加本次会议，张继勋先生、刘培勋先生委托独立董事谭焕珠先生参加本次会议。公

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保荐人及公司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本

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小青先

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2．

审议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和保密制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3．

审议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4．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5．

审议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6．

审议公司《子公司综合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7．

审议公司《突发事件处理制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 www.

cnstock.com )

、证券时报网

( www.secutimes.com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www.cc－

stock.cn )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5 日


